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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海外事业合作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中国东风汽车工业进出口有限公

司海外事业合作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国东风汽车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风进出口公司”）海外事业合作方案，并授权公司经营层

与东风进出口公司签署海外事业合作相关协议，最终以双方签署的正式

协议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5 日披露的《关于开展海外

事业合作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该合作事项已经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

于 2025 年 8 月 23 日披露的《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5--051）。

一、本次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与东风进出口公司正式签署了《海外事业合作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双方

甲方：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东风汽车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二）合作目的及方式

双方将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分工合作，深化互利共赢的合作



关系，共同实现海外事业的提升和发展。

双方将就海外营销业务进行全方位合作，东风进出口公司全面承接

公司及下属整车业务子公司（如具备申报出口资质）的海外营销业务；

作为合作的前提，东风进出口公司解决公司海外存货和应收账款等历史

遗留问题，承接业务转移人员，购买随人员转移的固定资产，并承接相

关业务合同，达成公司十五五海外业务规划目标，并共同规划未来长期

发展愿景。

双方共同梳理与海外营销业务相关的品牌、商企、研发、销售、制

造、采购、售后服务等全价值链职能，明确责任主体，建立工作流程与

合作机制。

（三）产品定价原则及结算机制

1、产品定价原则

（1）定价总体原则按公司承担的全成本加成定价：对象车型完全成

本*（1+加成比例）；

（2）2025年度划转的管理成本由公司以年度单车预算金额为上限向

东风进出口公司支付；

（3）2026年及以后年度按照公司中期规划收益目标确定加成比例，

制定车型交易价格；

（4）KD件、备件及其他产品的价格应基于成本加成原则确定；

（5）如出现以上业务形式以外的产品价格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

一事一议。

2、费用结算

（1）结算货币：结算货币为人民币；

（2）支付原则：东风进出口公司向本公司支付月均订单价值的 10%

的保证金，本公司安排产品生产，后期年度保证金比例双方协商调整。



（四）违约责任

除属于不可抗力事由外，因归责于协议一方的事由使本协议部分或

全部不能履行时，该方应赔偿另一方发生的损失。

（五）协议的生效条件及期限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或公章后追溯

于 2025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除非本协议约定的终止事项出现，本协议长

期有效。

二、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聚焦于出口产品研发与生产，向东风进出口公司提供具有市

场竞争力的轻型商用车产品，东风进出口公司承接公司的海外营销业务；

公司将借助东风进出口公司成熟的海外营销网络和丰富的国际贸易经

验，通过“产品协同、资源共享、品牌强化”等方面协同，实现公司海

外商品更快速地进入新市场，扩大市场份额目的，促进实现公司海外事

业“十五五”规划目标。

本次合作将增加公司与东风进出口公司的关联交易业务及金额。

三、本次合作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合作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张小帆、张俊、张浩亮、樊启才回避表决。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三次会议对该事项进

行了事前审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该事项并发表了如下审核

意见：公司与东风进出口公司的海外事业合作有助于推动公司海外事业

转型升级、促进实现公司“十五五”规划目标，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需

要。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上述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与该关联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4 日


